附件

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考核有关人员奖励系数表
	一
	职务
	系数

	市委、市政府领导
	市委书记、市长
	1

	
	分管安全生产工作副市长
	1

	
	副书记、副市长、其他副职领导
	0.9

	安全生产综合监管部门（安监局）相关人员
	局长
	0.8

	
	副局长
	0.7

	
	科长
	0.6

	
	副科长
	0.5

	
	科员
	0.4

	二
	职务
	系数

	乡镇办、部委办局领导
	书记、乡（镇）长、主任
	1

	乡镇办、部委办局相关人员
	主管、副职领导
	0.8-0.9

	属内科室或下属单位相关人员
	相关人员
	单位自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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